附件A第1頁


           
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申索性質清單

原告人或其法律代表將原訴文件送交存檔後，須按其申索的主要訴因從甲部和乙部各選一項，以辨明其申索的性質，並須將已選項目註明在該原訴文件首頁的上端。
甲部
1.
只涉金錢申索
2.
只涉非金錢申索
3.
混合申索
乙部

	申索性質



	代理 



	針對淫褻物品審裁處的決定提出的上訴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第II部）提出的申請



	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非第II部）提出的申請



	銀行業務



	破產



	建築物管理 



	商業



	公司（公司清盤除外）



	公司清盤



	藐視法庭



	合約（債項申索、僱傭申索、就已出售及交付的貨品提出的申索及就已提供的服務提出的申索除外）



	刑事案件訟費（根據《刑事案件訟費條例》（第492章））



	只涉訟費的法律程序（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52B條/《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53A條）



	債項



	誹謗



	選舉事宜（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爲）條例》（第554章））



	選舉呈請（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僱員補償案件（區院僱員補償案件）



	僱傭



	

	強制執行裁決/裁定



	強制執行非香港的判決



	平等機會訴訟（區院平等機會訴訟）



	地產代理上訴



	從死者遺產中提供的經濟給養（根據《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第481章））



	已出售及交付的貨品



	人身保護令



	租購協議或有條件售賣協議（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84A號命令/《區域法院規則》（第336H章））



	有助香港以外地方的法律程序的臨時補救（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1M條）



	知識產權


	互爭權利訴訟



	司法覆核



	土地



	業主與租客



	上訴許可



	針對仲裁裁決的上訴許可（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



	強制執行仲裁裁決的許可（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



	請求書



	徵款（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第360章））



	失實陳述



	放債人訴訟（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83A號命令/《區域法院規則》（第336H章））



	按揭訴訟（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88號命令/《區域法院規則》（第336H章））



	職業性失聰(補償)上訴（區院職業性失聰(補償)上訴）



	合夥經營及聯營



	人身傷亡訴訟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上訴（區院肺塵埃沉着病(補償)上訴）



	訴訟前的文件透露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41條/《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47A條）



	遺囑認證訴訟（高院遺囑認證訴訟）



	專業



	專業（大律師）



	專業（律師）



	專業（公證人）



	專業（費用/收費）



	稅收法



	已提供的服務或已進行的工作及已供應的物料



	由無行爲能力的人作出的和解



	印花稅評稅上訴（區院印花稅評稅上訴）



	法定命令



	稅款申索（區院稅款申索）



	侵權（不包括誹謗、專業疏忽及人身傷害）



	信託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7條）



	無理纏擾的訴訟人（只限於限制展開法律程序令）



	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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